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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大 学  
 

 

苏大人〔2020〕4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接受国内进修教师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 

《苏州大学接受国内进修教师管理办法》业经学校校长办公

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苏州大学             

2020 年 1月 28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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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接受国内进修教师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接受国内进修教师是高等学校校际间学术交流的

重要途径，也是我校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任务。为了深入贯彻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认真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更好地承担服务社会的责任，加强与社会的联系，促进学

术交流，规范接受国内进修教师的管理工作，根据教育部师资培

训工作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接受对象及申请方式 

第二条  我校接受进修教师对象包括：按照上级有关规定选

派的访问学者，我校对口支援合作单位选派的进修教师，以及经

我校批准来校进修、访学的教师。 

第三条  接受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

热爱祖国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遵守师德规范，敬

业爱岗； 

（三）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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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，年龄一

般不超过 45 周岁，身心健康。 

第四条  进修期限一般为一学期（半年）或两个学期（1年），

全脱产学习。校际合作协议另有约定的根据协议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 按照上级有关规定选派的访问学者按各主管部门

要求申报，由各主管单位选拔；我校对口支援合作单位选派的进

修教师由所在单位负责选拔推荐；申请到我校进行研究生课程进

修、访学的教师由对口职能部门负责接受申请，并对申请人的意

识形态、师德师风、学术诚信及教学科研能力进行考核，符合要

求的予以录取。 

第三章 管理与考核 

第六条  被接受的进修教师，必须按规定的时间来校报到。

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，出具选派单位公函履行请假手续，

时间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且未履行请假手

续者，学校取消其进修资格。 

第七条  进修教师在进修期间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我校

规章制度，认真完成学习进修任务。因各种原因不能完成进修任

务者，学校取消其进修资格，并通报选派单位。 

第八条  进修教师在校期间业务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。进修

教师来校后，由相关学院为其指定导师，导师协助进修教师制订

学习和科研计划。进修教师进修期间应按照计划安排，选听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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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或参加科研工作，不得擅自更改导师，不得随意更改学习和

科研计划。 

第九条  接受进修教师的二级单位及导师应加强对进修教

师的指导与管理，组织进修教师参加本单位的政治学习及与进修

相关的教学、科研活动，关心进修教师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 

第十条  进修教师按计划完成进修任务后填写《苏州大学进

修教师考核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由导师写出评语，经所在二级单位

审核盖章后报人力资源处，一份交学校存档，一份由进修教师留

存。 

第四章 费用及保障 

第十一条  按照上级有关规定选派的访问学者，各项费用的

收取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我校对口支援合作单位的进修教师，

费用的收取按合作协议执行。来我校进行研究生课程进修的教师

学费按照博士课程每学分 600元、硕士课程每学分 500元收取，

其他访学教师学费按每学期 6000元收取。 

第十二条 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我校可提供住宿，由后勤

管理处统一安排，按照学校标准收取费用。进修教师进修期间，

可申请办理一卡通，凭卡使用校园网、图书资料阅览、校园食堂

等。  

第十三条  中途中止进修者，所交学费按下列方式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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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理报到手续后不满十个工作日，提出中止进修者，

经个人申请，选派单位和我校人力资源处审批同意后，退还所交

学费的 80％，按原来款渠道退回。 

（二）办理报到手续满十个工作日后中止进修，或因各种原

因取消访问资格者，其所交学费不予退还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党委、党工委，校党委各部门，工会、团委。 
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2月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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